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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 
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
 

京房公积金发〔2022〕1 号 

 

 

关于住房公积金支持北京老旧小区 
综合整治的通知 

 

各管理部及受托银行代办点、相关缴存单位和缴存人、受托办理

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及相关借款人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

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23 号），推进《关于深化北京住房

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京房公积金管委会〔2021〕2 号）

改革任务实施落地，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，进一步加大住房

公积金对北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支持力度，现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北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提取住房公积金 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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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一）提取范围 

可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的北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

主要包括两类：一是危旧楼房改建项目；二是与住房直接相关的 

楼本体改造项目。以上项目需经我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联席会办

公室审定。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建立与提取相关的老旧

小区项目库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提供老旧小区改

造项目储备库中的小区名称、项目内容及实施项目改造的发票样

式。 

凡因上述项目分摊部分改造成本的房屋产权人或已签订购

房协议的公房承租人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（以下简称“符合提

取条件的缴存人”）可按规定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。 

（二）提取事项与提取限额 

1.危旧楼房改建项目 

（1）符合提取条件的缴存人如已取得房屋产权，或承租公

房后有获取改建后房屋产权意愿，可按照“购买北京市行政区域

内住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”事项中的“公有住房、集资合作建

房”办理提取。提取限额以其在危旧楼房改建中分摊的改造成本

实际出资额为限。 

（2）缴存人如因经济困难无力负担改造成本，继续承租改

建后的公房，可按照“租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”中的“公租房”

办理提取，提取限额以实际支付租金为限。 

2.与住房直接相关的楼本体改造项目 

北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实施与住房直接相关的楼本体改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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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，具体包括多层住宅楼增设电梯等上下楼设施、楼体抗震加

固增加阳台、多层住宅楼房平改坡、上下水改造、外套式加固增

加面积及更换外窗项目。 

符合提取条件的缴存人分摊改造成本实际出资后，可按照

“大修、翻建、自建北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住房公

积金”事项办理提取。提取限额以在相关改造项目中分摊的改造

成本实际出资额为限。 

（三）申请要件 

1.申请人为房屋产权人或公房承租人，应提供以下材料： 

（1）危旧楼房改建提取住房公积金，申请人需提供本人身

份证原件（或人脸识别），分摊改造成本实际出资的发票或收据，

不动产登记证号（或房屋产权登记证号）； 

承租公房、且有获取危旧楼房改建后房屋产权意愿的，申请

人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（或人脸识别），分摊改造成本实际出

资的发票或收据，公房的购房协议原件； 

（2）承租危旧楼房改建后的公房提取住房公积金，申请人

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（或人脸识别），公房租赁协议原件，租

房发票或收据原件； 

（3）实施与住房直接相关的楼本体改造项目提取住房公积

金，申请人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（或人脸识别），个人分摊改

造成本实际出资的发票或收据原件，不动产登记证号（或房屋产

权登记证号）。 

2.申请人为房屋产权人（或公房承租人）配偶的，还应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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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婚证原件（如可通过市民政校验的无需提供）。 

3.申请人为房屋产权人（或公房承租人）父母或子女的，还

应提供亲属关系材料原件，包括同一户籍地址的户口簿、出生证

明或户籍档案。 

申请人可通过住房公积金任意管理部或银行代办网点办理

住房公积金提取。 

二、住房公积金支持危旧楼房改建个人贷款 

（一）支持范围 

纳入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范围，通过翻建、改建或适当

扩建方式进行改造的危旧楼房的产权人或购买改建后房屋的公

房承租人及其配偶，可以申请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。 

（二）贷款额度 

危旧楼房改建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(以下简称改建住房贷款)

额度不超过申请人还款能力和缴存年限确定的额度以及用于抵

押房产评估价值的 80％，最高不超过 70 万元。 

（三）首付款比例 

不低于危旧楼房改建中个人负担部分总额的 10％。 

（四）贷款期限 

改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15 年。 

（五）贷款利率 

改建住房贷款执行首套房贷款利率政策。 

（六）改建住房贷款的担保方式、房屋评估、相关贷款条件

及办理流程等参照现行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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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提取住房公积金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

（一）提取范围 

对于经我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联席会办公室审定，纳入我市

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范围的房屋，产权人可以申请使用本人及

配偶名下住房公积金，用于房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续筹补建。 

（二）提取限额 

原则上提取限额以本套房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余额达

到按届时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标准确定的应交款总额为限。 

（三）申请要件 

申请人为房屋产权人的，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（或人脸识

别），及不动产登记证号（或房屋产权登记证号）。申请人为房

屋产权人配偶的，还应提供结婚证原件（可通过市民政校验的无

需提供）。 

申请人可通过住房公积金任意管理部办理提取业务。 

四、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分中心、中央国家机关分中心、北京

铁路分中心参照执行。 

 

 

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 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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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公室     2022年1月7日印发 


